
元江县民政局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

财政项目文本公开
一、项目名称
城乡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

二、立项依据
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的

通知》（云政发〔2014〕65号）
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元江县民政局

四、项目基本情况

健全完善社会救助制度。按照低保政策兜底一批的要求，对失能、半失能、重残、特困人员，全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，通过社会保障实施政策性兜底扶贫。完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，推进城乡低保统筹发展，全面实现动态管理下的应保尽保、应救助尽救。健全认定办法，建立经济状况测算指标体系，完善信息核对机制，优化审核审批程。
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严格落实中央、省、市社会救助相关文件要求，按照文件程序要求对低保、特困供养申请进行审批，认定孤儿、困境儿童、艾滋病儿童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困难对象，做好资金发放工作，开展临时救助，帮助困难群众度过生活困难，为困难对象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和相应救助服务；根据市级低保专项治理实施方案，制定实施细则，开展低保专项治理工作，做好低保动态管理工作；开展社会救助宣传工作，采取多种形式宣传政策，提高政策知晓率；强化政府社会救助职责，为符合救助条件的救助对象及时进行救助，做到应救尽救，能有效维护生活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权益，编密织牢基本民生安全网，为维护社会稳定、社会和谐发挥积极作用。
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2026年预计元江县城乡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共计52,967,728.00元，其中：上级补助4,641,1980.00元，县本级承担6,555,748.00元。县级财政预算补助6,555,748.00元，其中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3,958,080.00元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821,376.00元，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金1,214,553.60元，城市特困278198.40元，临时救助金193,500.00元，孤儿生活保障经费57,540.00元，流浪乞讨人员救助32,500.00元。所有资金均下达县级部门用于城乡低保、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、临时救助、孤儿基本、流浪乞讨人员生活保障支出。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结合往年工作情况，根据预估2026年低城乡低保保标准、特困供养、孤儿等补助标准增长情况，及全县社会救助保障对象情况合理制定本年度计划，合理预算安排县级城乡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，组织安排社会救助专项治理工作行动和宣传工作，安排指导乡镇做好困难群众认定和管理工作，开展专项监督检查督促县区工作落实。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主题 ，以保障对象精准，救助标准逐步提高，不断宣传救助政策，使困难群众对政策知晓率逐步提高。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进一步保障，困难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，群众的获得感进一步增强。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为维护社会稳定、社会和谐发挥了积极作用，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。
